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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江三星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2025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或“国泰海通”）作为长江三星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江能科”、“上市公司”、“公司”）的保荐机构，负责长江能科的持续督导工

作，并出具 2025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项目 工作内容 

1、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情况 保荐机构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

则制度情况 

保荐机构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则制度，并有效执行规

则制度。 

3、募集资金使用监督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台账、募集资金账户

对账单，了解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及时审阅募集资金

信息披露相关文件等。本督导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符合相关规定。 

4、督导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查阅资料、访谈等方式，督

促公司规范运作。本督导期内，公司在规范运作方面

不存在重大违规。 

5、现场核查情况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14

号——保荐机构持续督导》，保荐人和保荐代表人应

当每年对上市公司至少进行一次定期现场检查，持续

督导时间不满 3 个月的除外。长江能科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上市，2025 年度持续督导时间不满三个月，

故尚未进行现场检查。 

6、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本督导期内，保荐机构对长江能科调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核查

并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7、其他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发现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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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3、股东会、董事会运作 无 不适用 

4、控制权变动 无 不适用 

5、募集资金使用 无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8、购买、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9、对外投资 无 不适用 

10、发行人或者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

配合保荐工作情况 
无 不适用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展、

财务状况、管理状况、核心技术等方

面的重大变化情况） 

无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股东相关承诺均正常履行，不存在违反或

不履行承诺的情况，具体如下： 

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

及解决措施 

1、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是 不适用 

2、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是 不适用 

3、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承诺 是 不适用 

4、关于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 是 不适用 

5、关于虚假陈述导致回购股份和向投资者赔偿事项

的承诺 
是 不适用 

6、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是 不适用 

7、同业竞争承诺 是 不适用 

8、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承诺 是 不适用 

9、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0、关于未履行承诺约束措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1、关于股东信息披露专项承诺 是 不适用 

12、关于社保、住房公积金事项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3、关于违法违规交易公司股票事项的承诺 是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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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

及解决措施 

14、关于未在退市企业任职、担任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事项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5、关于股权不存在纠纷的承诺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一）公司面临的重大风险事项 

重大风险

事项名称 
说明 

宏观经济及

下游行业周

期波动风险 

公司专注于能源化工专用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和服务，主要产品包

括电脱设备、分离设备、换热设备、存储设备等能源化工专用设备以及助剂

和技术服务，广泛应用于油气工程、炼油化工、海洋工程、清洁能源等领域。

该等领域属于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其发展受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宏观经济

增速和下游客户新增投资规模等因素的影响较大。未来若宏观经济增速波动、

产业政策收紧或发生其他重大不利变化，将影响下游客户的投资意愿以及对

公司产品的需求，从而对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毛利率波动

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系非标设备，不同产品、不同订单毛利率本身存在一定的

差异。公司毛利率受市场竞争状况、销售价格、原材料价格、产品结构等多

重因素影响，若未来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价格下降、主要材料价格大幅上升或

是产品结构出现不利变化，公司毛利率面临下降的风险，进而对公司盈利能

力产生不利影响。 

主要客户相

对集中的风

险 

公司存在客户集中度高的风险，主要系：一方面，公司下游行业主要为

资源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能源化工行业，主要经营者为大型央企、大型民

营企业，包括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等，下游行业自身集中度较高；

另一方面，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油气工程、炼油化工、海洋工程等领域，该

等领域单个建设项目投资金额较高，其相应采购的电脱设备等能源化工设备

金额高，而发行人业务处于成长期，经营规模相对小，易受客户单个项目投

资规模高的影响，导致发行人客户集中度高。若公司下游行业景气度下降，

主要客户经营情况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可能导致公司订单承接量萎缩或应收

账款不能及时收回，进而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原材料价格

波动风险 

公司产品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钢材、锻材类等。受到宏观经济周期、市

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价格存在一定的波动。公司主要

原材料在成本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如果主要原材料价格未来持续大幅上涨，

或者公司产品售价未能随着原材料成本变动作相应调整，公司成本将显著增

加，导致毛利率下滑，进而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新产品研发

及销售不及

预期的风险 

公司积极利用在电脱盐、电脱水产品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工艺能力以

及客户资源优势研发拓展新的产品，围绕优质客户深挖客户需求，加大研发

投入，布局新产品。同时公司计划利用部分发行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研发中心

项目，以加强产品研发和持续创新能力。如果公司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成

果不达预期或直接研发失败；或者公司在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方向选择、

技术创新机制和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未能很好地适应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的

需要，将对公司的竞争优势和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4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股份质押冻结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三）北京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五、其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保荐机构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上

市公司审计报告、年度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以下无正文） 




